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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11 日 

临时议程项目 10 

简易爆炸装置 

  关于开展国际合作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的问卷 

  专家小组提交 

 

 本一次性问卷具有自愿性质。有关简易爆炸装置的信息可能属敏感信息，因

此缔约方可自行决定回答哪些问题、提供多少具体信息，以避免损害国家安全利

益。鉴于此，缔约方应主要考虑回答第三部分中有关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的组织的

问题。本问卷的内容绝不为未来此类举措开创先例。 
 

 一. 风险评估 

1.  Q1:  贵国是否进行简易爆炸装置威胁风险评估？如果是，如何评估(低/中/

高水平)？ 

 二. 法律框架 

2.  本部分问卷旨在帮助缔约方明确本国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的法律框架并发

现可能的合作领域。 

 A. 制止简易爆炸装置的制造 

3.  Q2:  贵国的国内法或其他行政文书对于可能用于制造简易爆炸装置的炸

药、雷管或化学前体的购买、保有、转移和使用是否有专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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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如： 

(a) Q2.1:  贵国是否有关于购买、保有、转移和使用可能用于制造自制炸

药目的的化学前体的特定法律法规，例如有关化学物质清单；是否有追踪控制其

使用的行政体系？如果是，请说明。 

(b) Q2.2:  贵国是否有关于购买、保有、转移和使用民用炸药和/或雷管的

特定法律法规？如果是，请说明。 

(c) Q2.3:  贵国是否有特定法律法规，据以减少武装群体获得军用炸药的

可能性，尤其是在确保弹药储存设施和运输的安全方面？如果是，请说明。 

5.  Q3:  贵国是否同意分享拟定和执行这些法律法规的经验？是否愿意在这些

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如何合作？ 

6.  Q4:  贵国是否参加了海关合作，以改善整体监管和限制供养简易爆炸装置

制造链条(个人或物资)的资金？具体而言，贵国是否参加了世界海关组织“全球

保护盾”方案？ 

7.  Q5:  贵国是否有办法追踪简易爆炸装置前体材料供应链(例如用于制造炸

药、雷管线、电子引爆装置、烟花、商业炸药等物的化学品)，以减少此类材料

的非法使用？贵国是否愿意适度分享这方面信息？  

8.  Q6:  贵国是否采取了具体的国内措施，以监督、遏制或阻止通过互联网等

任何媒介传播关于如何自制简易爆炸装置的信息？ 

 B. 起诉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行为 

9.  Q7:  贵国的刑法是否明确规定惩治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行为，如果是，请

说明如何规定？ 

10.  Q8:  贵国是否在区域内和国际上参与了应对简易爆炸装置起诉方面的司法

合作？如果是，参与了哪些合作？ 

11.  Q9:  贵国在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方面是否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三. 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的组织 

12.  本部分信息仅在符合按国家要求和法规的情况下填写。 

13.  Q10:  贵国是否有协调或领导应对简易爆炸装置工作的国家机关？ 

14.  Q11:  请大致说明――如有可能，以总框架图的形式――参与应对简易爆炸

装置工作的警方和武装部队各机关、单位或机构(可能的情况下包括，例如，总

部或机关、专事研究的单位、简易爆炸装置的失效或摧毁、技术专业中心、培训

中心等)，敏感信息无需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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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Q12:  贵国是否从战术(例如手法、瞄准、模式分析)和技术(简易爆炸装置

制造)与法证角度分析与简易爆炸装置相关的事件？如果是，有关信息是否由国

家数据中心集中保存，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比较与简易爆炸装置相关的不同事件？ 

16.  Q13:  这些机关、单位或机构是否咨商以下各方并与之协调： 

 国家部委或司法、工业、财政、卫生或教育等行政机构； 

 其他国际机关、机构、单位或组织。 

17.  Q14:  贵国是否运用为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拟定的全球或特定军事或安

全理论？如果是，可否应请求提供？ 

 四. 合作的国家联络点 

18.  Q15:  贵国哪个机关或组织充当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国际合作国家联络

点？(请提供该机关的名称和地址、电话和传真、邮件等联系方式) 

 五. 可开展合作的专业知识与能力领域 

19.  本部分问卷旨在协助确认现有的可开展合作的能力领域。问卷无意涉及缔

约方不愿透露的关于国家能力的保密信息，而是希望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确认可

能有益双边或多边合作的特定专业知识。 

20.  Q16:  贵国认为双边或多边合作对哪些领域可能有意义？ 

21.  Q17:  贵国是否在可能开展国际合作的领域设立了专门的技术和生物特征

分析中心，负责领导/协调应对简易爆炸装置或培训工作？如果是，请说明该中

心的名称及联系方式。 

22.  Q18:  贵国是否参与了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的双边、区域或多边努力，例如

培训活动？如果是，请说明合作类型。 

23.  Q19:  贵国是否开发了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的特定工具，例如数据库或特定

设备(如沿循系统、失效机器人、排雷人员用装甲设备、移动实验室等)？ 

 六. 信息共享 

24. 本部分问卷旨在帮助缔约方确认信息共享方面可开展的合作。 

25.  Q20:  贵国是否主办或参与关于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的会议、培训班、

研讨会、大会或培训？如果是，请说明它们的名称及是否开放供国际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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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Q21:  贵国是否参与双边或多边努力，以共享简易爆炸装置制造和使用的

信息，例如发生率、简易爆炸装置制造手段、生物特征及其他此类领域的信息？

如果没有参与，是否考虑依照贵国国家法规参与此类共享机制？ 

 

     

 


